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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“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”重点专项

2020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

本专项聚焦“以健康为中心”的战略转变和“健康老龄化”

的战略需求，以主动健康为导向，以健康失衡状态的动态辨识、

健康风险评估与健康自主管理为主攻方向，重点突破人体健康状

态量化分层、健康信息的连续动态采集、健康大数据融合分析、

个性化健身技术、老年健康支持技术与产品等难点和瓶颈问题，

开发一批主动健康促进关键技术和产品，引领构建新型健康感知、

辨识、干预与管理技术体系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养老服务

标准及评价体系，建立示范推广基地与模式；为促进健康保障转

型升级，构建养老、康复、护理、医疗一体化的老年服务体系，

加快培育新型健康产业提供积极的科技支撑。

2020年本专项将在主动健康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、主动健康

和老年服务科技示范与应用推广和主动健康服务技术 3个任务部

署 7个研究方向，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1.7亿元，实施周期为 2020

年—2022年。

1. 主动健康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

1.1 主动健康服务技术研究

1.1.1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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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内容：为满足全民健身科学性和安全性，做好全民健身

绩效评价，研发公共体育场所健身行为、意外危险事件和群体的

AI识别、报警和应急系统与设备；基于健身行为监测大数据，研

发个体化科学健身指导计算引擎和智能终端应用，研究我国全民

健身多层次综合服务评价体系、模型算法和综合指数；编制互联

互通相关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，研发全民健身多源异构数据交换

和融合系统；研究全民健身大数据共享机制和技术。

考核指标：研发健身行为和危险事件识别技术不少于 3种，

研发相关应用系统 1个；研发基于分布式微内核操作系统的个体

化科学健身指导引擎，并在手机、大屏等不少于 3种智能终端系

统中应用，总装机量不低于 100万台；完成全民健身综合评价研

究报告，发布覆盖全国 80%以上省市的季度和年度全民健身白皮

书不少于 1套；基于新型敏捷大数据架构和轻量级接口，研发多

源异构数据交换和融合平台 1个，开发完成不少于 3个相关服务

系统；建立共享机制技术规范，服务我国大型体育场馆 95%以上；

完成团体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少于 3项，其他相关技术规范不少

于 2项，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，完成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10项。

支持年限：2020年—2022年

拟支持项目数：1~2项

有关说明：由国家体育总局推荐申报，鼓励优势企业、科研

机构、高校联合申报。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

及社会渠道资金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: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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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2 膳食营养评估和干预技术研究

研究内容：系统研究我国不同地域膳食模式与健康维护和疾

病的关联，针对性探讨食物和营养素构成及变化与人体健康的关

系，提出不同膳食模式下适宜于国人的膳食营养指南。研究基于

信息技术的长期精准膳食数据采集解决方案，针对我国主要营养

问题建立精准营养评估体系和适宜检验检测技术，研发人群营养

监测与个体评估的新技术与新方法；基于我国人群营养代谢特征，

建立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（DRIs）；针对营养不良等我国重大

营养问题，提出适宜的干预政策和防控措施建议；基于集成儿童

期、成年期及老年期膳食科学理论和实用技术，提出规范化的营

养零级预防程序，形成满足实际需求的体系化营养标准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我国不同地域典型膳食模式与膳食成分数据

库；建立 1~2个基于信息技术的长期精准膳食数据采集解决方案

和相应技术；建立不少于 4个我国不同地域典型膳食模式与健康

状况的关联模型，并相应提出典型膳食模型下适宜个体健康维持

的膳食营养指南；构建个体精准营养评估量化度量方法、基于个

体基因的营养风险评估方法及高通量营养检验检测技术方法及相

应的规范或标准不少于 3项；形成中国人群营养素需要量（DRIs）

评价技术体系，基于中国人群调查数据，提出不少于 6种主要营

养素的DRIs；产出不少于 4 种针对我国重点营养不良问题的个性

化营养干预关键技术；研发 3个适用于不同生理阶段及具有区域

特色的营养干预技术包；提出针对我国主要人群的营养零级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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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及标准。提出产业化健康膳食生产和供给体系建议。

支持年限：2020年—2022 年。

拟支持项目数：1~2项

有关说明：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申报。鼓励科研机构、高

校和企业联合申报。

2. 主动健康和老年服务科技示范与应用推广

2.1 健康管理的示范应用

2.1.1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应用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示范区内健康管理重大需求，重点示范主动

健康监测及调控产品，进行健康信息采集、健康风险分层评估和

预警预测及个性化营养、运动、饮食、行为干预技术和产品的综

合示范；建立并示范协同链接个体、家庭、社区、体检机构、医

院的社区健康自主管理连续服务平台，覆盖全人群和全健康过程，

支持基于专业指导的慢病防控、康复、护理、移动健康体检、体

质监测等多种类型主动健康管理服务需求；开展以睡眠障碍、肥

胖问题、情绪行为等主要健康状态障碍解决方案综合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建设不少于 6个健康管理示范县、区（包含功能

社区、生活社区、农村社区），每个示范区覆盖 10万以上人群；

建立不少于 3个具有个人健康信息智能采集接入与输出个性化营

养、运动、饮食、行为干预服务应用的医疗健康一体化服务跨区

域共享云平台，在示范区内实现管理对象的健康风险分层评估、

预警预测和健康全程连续服务，示范地区健康管理率提高 20%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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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；每个示范区形成 1份应用示范报告，提出本地区健康管理连

续服务主要问题和应对技术措施和效果，每个项目形成 1份应用

示范综合报告。

支持年限：2020年—2022年

拟支持项目数：不超过 3项

有关说明：按照东、中、西部地区分别申报，其中，东部地

区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辽宁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山

东、广东、海南 11个省级行政区域；中部地区包括山西、吉林、

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 8个省级行政区域；西

部地区包括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陕

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 12个省级行政区域。要求由省级科

技厅（委）推荐申报，限推荐 1项。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

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:1，

其中地方财政经费不少于 1:1。

2.1.2数字健康家庭服务规模化应用示范

研究内容：构建以穿戴式和智能健康家庭设备为代表的数

字健康家庭服务解决方案；构建基于数字孪生健康建筑的家庭

主动健康信息采集与应用集成技术平台，打通数字健康家庭服

务、家庭医生管理及医院在院病人管理连续服务全流程，实现

居民健康状况的实时感知、风险的主动控制干预闭环服务。实

施以家庭为单元的居民全生命周期全健康过程连续服务模式规

模化应用示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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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：项目规模至少覆盖 3种以上家庭结构形式和东部、

中部、西部各 1个以上省市。建立至少 10个以上数字健康家庭服

务示范基地，每个示范区覆盖 100个以上家庭，建立数字健康家

庭服务城市平台；在示范区内实现居民健康状况和风险、健康行

为和居家健康环境状况的及时评估、干预以及健康全程连续服务，

完成数字健康家庭服务基本标准、建设指南、管理规范团体标准

各一套；完成针对慢病管理康复、失能老年和残疾老人的数字健

康家庭连续服务模式和推广应用方案；每个示范区形成 1份应用

示范报告，每个项目形成 1份应用示范综合报告；示范点家庭医

生签约及医疗健康连续服务覆盖率达到 70％；示范区域家庭病床

占比率提升 20％；数字健康家庭服务覆盖率达到 30％。

支持年限：2020年—2022年

拟支持项目数：1~2项

有关说明：省级科技厅（委）联合省级住建厅联合推荐申报，

限推荐 1项。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

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:1，其中地方财政经费与

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:1。

2.2 科学健身示范应用

2.2.1社区科学健身综合应用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健康中国行动和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科学健

身重大需求，系统集成运动强度精准测试评估系统、可穿戴式设

备、相关互联网平台和运动处方库系统，充分利用运动干预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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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成果，构建慢性疾病运动干预体医结合服务新模式，创新建

设慢性疾病运动干预中心；研究国民体质检测创新技术和科学健

身科普新模式，为社区居民健身促进健康融合服务；集成新型智

能健身健康器材装备和二代室外健身器材在全民健身工程中示范

应用，研究智慧社区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。

考核指标：在不少于 5个示范应用县（区）完成 10个以上示

范社区建设，覆盖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社区和家庭三种场景，

每个社区服务家庭不少于 100个；建设综合科学健身指导中心不

少于 1个，健身与健康融合基地（含慢性疾病运动干预中心）不

少于 2个，服务不少于 20000人，研发基于手机终端或可穿戴设

备的国民体质测试新技术及互联网+科学健身科普平台，编制技术

规范 2~3项；示范工作累计连续工作不低于 12个月，服务人数不

少于 100万人次。完成智慧社区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基本标准、

建设指南、评估体系和管理规范或团体标准各 1套，为创建全民

运动健身模范县（区）提供建议报告不少于 5份。

支持年限：2020年—2022年

拟支持项目数：不超过 3项

有关说明：按照东、中、西部地区分别申报，其中，东部地

区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辽宁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山

东、广东、海南 11个省级行政区域；中部地区包括山西、吉林、

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 8个省级行政区域；西

部地区包括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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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 12个省级行政区域。由国家体育总

局推荐申报，东中西部地区分别申请，东部地区、中部地区和西

部地区各支持 1项。鼓励企业牵头，须有省、市体育局和全民运

动健身模范县（区）创建单位支持，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。其他

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

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:1。

2.2.2智慧健身区域服务综合示范

研究内容：系统集成体育场馆各类信息化管理系统、二代室

外健身器材和赛事活动信息化等系统，提供数字化政府监管服务；

系统集成智慧体育公园和步道等智能系统，建设省级全民健身信

息服务平台，开展健身促进健康服务解决方案研究，实现个人运

动数据实时监测与专业运动健身设备及新型健身与健康的创新融

合，形成智慧健身区域综合服务新模式新业态的示范区。

考核指标：省级区域示范要求范围覆盖不少于 5个市（区），

构建 1个全民健身信息服务示范平台，建立并完善 1个健身科普

专家库和资源库，建成互联网+科学科普健身知识发布和传播渠

道，市（区）应建立对应子平台功能；每一省级区域覆盖不少于 5

个智慧体育公园，不少于 20个各类智慧体育健身场馆，构建科学

健身指导、公共体育设施监管和赛事活动等服务模式不少于 3种。

示范工作累计连续工作不低于 12个月，服务人数不少于 100万人

次。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体育场馆设施同比利用率提高不低于 20%，

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不低于 37%，提供不少于 1份创建全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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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健身模范市建议报告。

支持年限：2020年—2022年

拟支持项目数：不超过 3项

有关说明：按照东、中、西部地区分别申报，其中，东部地

区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辽宁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山

东、广东、海南 11个省级行政区域；中部地区包括山西、吉林、

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 8个省级行政区域；西

部地区包括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陕

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 12个省级行政区域。由国家体育总

局推荐申报，东中西部地区分别申请，东部地区、中部地区和西

部地区各支持 1项。鼓励企业牵头，须有省、市体育局和全民运

动健身模范市（区）创建单位支持。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

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:1。

3. 主动健康服务技术

3.1 健康数据采集设备和医用软件评估方法研究

研究内容：研究监测和采集人体生理信息、活动与行为信息

的健康数据采集与开发系统性能评价规范，完成对基于新原理新

技术的健康数据采集与开发系统性能评价；研究健康数据采集终

端有效性与安全性的质量评估指标，建立健康数据采集终端有效

性、可用性、可靠性、使用安全性、信息安全性评价方法和平台；

开发测试平台，制定包括隐私保护、信息安全等技术评价规范。

研究人工智能医疗与健康产品可靠性和信息安全性检测方法；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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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不同的医学与健康应用场景，研究全生命周期安全有效性评价

方法，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产品评测数据库及其评价方法，形

成科学化、规范化的标准测试平台和评价体系。

考核指标：完成对不少于 3种基于新原理新技术的健康数据

采集终端的质量评价方法研究，建立不少于 5套标准器或新型检

测装置，完成不少于 15个健康数据采集产品的验证性测试；完成

不少于 3类疾病的医用人工智能标准评价数据库，完成不少于 15

个医用软件产品检测验证；完成不少于 3个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测

评数据库的质量评价报告，完成不少于 10个医用人工智能产品检

测验证，完成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研究体系报告；

形成不少于 10项医疗器械行业标准。

支持年限：2020年—2022年

拟支持项目数：1项

有关说明：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

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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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要求

1. 本专项除有特殊要求外，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，须覆

盖全部考核指标。原则上，如无特殊说明，“主动健康关键技术

和产品研发”任务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参与单位总

数不超过 10家；“主动健康和老年服务科技示范与应用推广”任

务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6个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20家。

2. 对于拟支持项目数为 1~2个的指南方向，原则上该方向只

立 1个项目，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

情况下，可同时支持 2个项目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中期

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。

3. 申报单位和个人必须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，承诺各

领域项目产生的所有科学数据无条件、按期递交到科技部指定的

平台，在本专项约定的条件下对专项各个承担单位，乃至今后面

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和公众开放共享。如不签署数据递交协议，

则不具备承担本专项项目的资格，签署数据递交协议后而不在商

定的期限内履行数据递交责任的，则由专项管理部门责令整改，

拒绝整改者，则由专项管理部门追回项目资金，并予以通报。

4.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体研究需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

知情同意书。

5. 本专项研究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保藏、利用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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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提供等，须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717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6. 本专项研究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

物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

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

有效，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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